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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基建施工单位审计存在的问题及措施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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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来，由于铁路基建项目的大量投入建设，铁路基建施工企业对于工程进度、工程质量以及施工安全等重视

程度越来越高，铁路基建财务管理被边缘化，造成铁路基建企业施工企业出现财务部门被业务部门及施工单位牵着鼻子走的现

象大量存在。因此，本文深入分析铁路基建施工工程财务管理所面临的审计问题，提出相关措施，提高基建会计的监督职能，

促进铁路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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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铁路基建施工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1会计基础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会计基础工作是财务管理的基本环节，也是经济管理工

作的重要基础。但是部分铁路基建施工企业弱化了会计基础
工作，更加注重工程进度及施工安全。加上财务部门不注重
会计基础工作的培训学习，《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得不到落
实，使得部分铁路基建施工企业的会计凭证没有及时装订，
部分记账凭证缺号，部分记账凭证无附件，部分付款审批未
经领导签字审批，甚至出现总账科目与明细科目金额不一致
的现象，内部跟踪审计提出的问题未予重视、没有时整改。
部分施工单位动辄几万现金库存，而没有现金管理制度，给
防范资金风险带来挑战。故这部分铁路基建施工企业基本经
不起税务审查、外部审计，容易产生财务风险。

1.2资金监管不到位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开户行三方签订了《资

金监管协议》。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开户行对施工单位向
外划拨资金进行监管，超过一定数额的资金划拨必须持有经
过建设单位审批的资金拨付单。但由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开户行之间在签订协议时没有约定施工单位开户行没有按
《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履行的处罚措施，导致在资金监理问
题上，多数银行依旧执行见“见票付款”，而把经过建设单
位审核的资金拨付审批单位作为可有可无的附件。没有履行
好监管职责。

1.3农民工工资管理不到位
2020年5月1日国务院第724号令《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正式实施。其中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
应当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并进行用工实名登
记”；“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
“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应当建立用工管理台账，并保
存至工程完工且工资全部结清后至少3年”。

施工单位在农民工工资管理上要制度健全，没有制度，
何谈管理。其次就是要按农民工工资管理制度，定期发放农
民工工资。

1.4利用本项目建设资金购买固定资产问题
建设单位在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中，一般约定不得利

用本项目资金购置固定资产。铁路施工单位的固定资产（如
铺轨机、架桥机）动辄几百万、几千万，折旧年限最少也得
二十年。如果让一个建设项目（一般四年左右）用成本去承
担这此固定资产，显然是不合适的，违背成本管理原则。应
该由施工单位的上级单位购置（如施工单位的自有资金可由
施工单位自行购置），建设项目在建设期内承担折旧。

1.5长期拖欠民营企业欠款
国务院728号令颁布并于2020年9月1日起实施的《保障民

营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中规定，对民营企业无故拖欠欠款的
要尽快偿付。有些施工企业以自有资金不足等问题进行搪塞
推萎。建设单位应当加大检查力度，并开通举报通道，以应
付不付民营企业欠款的，应对施工单位提出警告，还拒绝支
付的，对其工程款应予扣留，直至施工单位整改完毕。

1.6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铁路基建资金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组织部分，为了组

织资金供应，建设单位按施工单位上报预算全力筹措，不断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节约资金。但部分铁路基建施工企业存
在弱化资金管理的现象，上报建设单位资金预算不执行或不
完全执行。使得资金风险加大，长期如此极易发生事故。

1.7上缴上级单位管理费问题
建设单位在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中，一般约定在建设期

间不得上缴上级单位管理费。因在项目建设期间，施工单位

利润多数不实，只有在建设项目结束时，才能计算出建设期
内的利润。所以建设期内，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在合同中约
定，不得上缴管理费。

2 铁路基建施工企业财务管理措施
2.1确保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
铁路基建施工企业应切实重视铁路基建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及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单位内部财务会计制
度。各单位负责人应根据新《会计法》的要求，牵头组织、
协调本单位会计基础工作的规范化。努力解决好有章不循、
有法不依的问题，这是贯彻执行新《会计法》的关键。建立
一套科学、合理的单位内部财务会计控制制度是加强铁路基
建施工企业财务管理、规范会计行为的重要手段。各单位应
积极组织财会人员认真学习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和制度，进
一步提高执法守法的意识。同时财会人员还应明确各自的工
作权限和责任范围，并加强考核监督。这样才能更好地确保
会计工作的有序进行，从而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

2.2采取措施，让施工单位开户开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
施工单位开户行监管不力问题，可在签订三方合同时约定，
开户行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建设单位检查出超过一定
数额，但施工单位没有提供由建设单位审批的资金拨付单，
那么就从开户行提供的保证金中扣除一部分金额。让施工单
位开户行切实履行资金监管职责。建设单位可定期、不定期
对开户行履行资金监管情况进行检查。对履行好的监管银
行，要提出表扬，还可以给予物质奖励。

2.3检查农民工工资实名登记情况，有没有实领工资人与
登记工资人不符情况。检查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情况，
用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后，款项是否补足问题。检查是否
有“包工头”利用农民工工资卡套取现金问题。

2.4对施工单位利用建设资金购买固定资产问题，建设
单位应该加大检查力度。对施工单位检查中的不履行合同问
题，应在建设单位“红线”检查时，予以曝光，并要求整
改。对整改不完善的，纳入信用评价考核，核减激励约束考
核费，约谈施工单位项目经理。

2.5对长期施欠民营企业欠款的施工单位，应该查明原
因。对无故施欠的，应该纳入施工单位信用评价考核。

2.6对施工单位不执行资金预算或不完全执行的，对施工
单位上报预算人员进行教育，并项目经理进行约谈。当月筹
措资金必须按预算执行，因为建设单位资金来源不同，资金
筹措成本也是不相同的。

2.7施工单位违反合同，上缴上级单位管理费，一般不在
管理费科目反映。以缴纳工资附加费在与上级单位往来中反
映，一般数额巨大，可按工资总额乘以缴费基数计算出应缴
工资附加费，就可测算出上缴管理费。对于上缴的管理费，
一方面要追回，另一方面要核减激励约束考核费。使每一笔
建设资金都用到建设项目中。

结束语
铁路基本建设审计工作在建设单位财务管理中占重要地

位，对节约建设资金，提升施工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水平有
着重要作用。是铁路基建财务管理的重点工作。对迎接各级
审计工作起到了由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交通的需求量也逐
渐增加，迫切要求铁路基建部门提升基建财务管理能力，紧
跟时代发展的脚步，为公众提供更好服务的同时，促进企业
发展与进步，实现与市场最先进的水平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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